
壹、 依據：

貳、

參、 本計畫名詞定義如下：

肆、 辦理方式：

伍、 實施期間：

陸、 經費收支：

柒、 補助對象及額度：

捌、 收費及退費方式：

55x 98天 × 2小時 = 10,780

玖、

壹拾、  獎勵

壹拾壹、本實施計畫經園務會議通過、機關長官核可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二) 下午6：00至7：00免收費。

三、 參加本服務幼兒中途退出，按參加日數比例退還繳交費用。

本案開辦調查結果公告於學校網站及公佈欄等明顯處供家長參考。

辦理本服務之教保服務人員及行政人員認真、負責者，依相關考核及敘獎規定酌予獎勵。

一、 幼兒園辦理本服務時，以自辦為原則。

二、 公立幼兒園全園參與人數達5人時即應開辦，非營利幼兒園得視需求開班。編班原則依幼兒教育及

照顧法第16條第1項及第4項規定及幼兒教保及照顧服務實施準則第4條第3項延長照顧服務規定辦理。

三、 本服務非課後才藝班，其服務內容應符合幼兒身心發展，並兼顧生活教育。

四、 本服務採自願參加方式辦理，不得強迫。又幼兒園應配合家長需求積極辦理，不得推諉；如有違反

將究責。

＊延長照顧服務，除新開班上學期得延後一星期開始本服務外，應於開學時開始辦理為宜。

一、112學年度1學期(下午4時至下午6時)：

    自112年 8 月 30  日（星期 三 ）至113年  1 月  18  日（星期  四  ）止，

    共 98   天，授課節數共計  196  節；週一至週五下午 4 時 00 分至下午 6 時 00 分。

二、112學年度第1學期（延長服務至晚間7時）：

   自112年 8  月 30  日（星期 三 ）至113年 1 月   18 日（星期   四 ）止，

一、 鐘點費：延長照顧服務人員鐘點費最高以每小時新臺幣(以下同)400元為上限，支出占總經費70%，

按實際授課時數支給。

二、 行政費占30%，作為加班費、印刷紙張、教材講義、事務費、分攤水電費、雜支及其他支出費用

等。

三、 教保服務人員於上班時間以外提供服務者，始得領取延長照顧相關費用。

四、 所收費用如不敷支應各款費用時，以支付教保服務人員或其他人員鐘點費為優先；所收費用如超過

前述說明一、二費用時，應於該期服務結束後辦理退費。

五、 本服務總時數因故或放假未能依原定服務總時數實施時，應按比率減收費用。

六、 本服務園(校)如因法定傳染病、流行病或流行性疫情等強制全園停課，應按當月就讀日數比例退

費；但若僅部分班級停課，本服務仍如期開辦者，不受此限。

七、 本服務之費用經與家長溝通取得共識後，得一次或按月收齊，並開立收據。

八、 本服務經費以自給自足為原則，採代收代付，並應列入各園（校）會計帳務處理，專款專用。

一、 『國教署』補助對象：

(一) 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家庭及其他經濟情況特殊者。

(二) 家戶年所得30萬元以下之5足歲大班幼兒。但不包括家戶擁有第3筆以上不動產且其公告現值合計超

過650萬元，或年利息所得在10萬元以上者。

(三) 第1目所稱經濟情況特殊者，指經本局專案核准，屬經濟弱勢且有必要協助之家庭之幼兒(如：身心

障礙幼兒、原住民籍幼兒或特殊境遇家庭子女等)。

二、 補助額度：每生每月最高補助2,800元(每學期最高補助12,600元)。

一、 112學年度第1學期：採定價收費，依各期開辦時數計算，2歲以上未滿3歲幼生，每生每小時收費不

超過60元；3歲以上至入國小前幼生，每生每小時收費不超過55元，開班不足經費報局申請差額補助。所

收費用於扣除實際所需教師鐘點費並扣除30%行政費仍有賸餘款時，應於該期服務結束後辦理退費。

二、 112學年度第1學期：

(一) 下午4時至6時 每人預估收費：(2歲專班每生每小時收費不得高於60元)
每生每小時收費55×開辦日數X每日時數=每名幼兒應繳金額

新北市三重區五華國小附設幼兒園
112學年度第1學期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

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以下簡稱國教署)補助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作業要點暨本市

公共化教保服務機構辦理延長照顧服務實施計畫辦理。

目的：

支持家庭育兒，使雙薪家庭父母安心就業，並讓學齡前幼兒在健康安全之環境成長，以達減輕弱勢家長

經濟負擔，提供更加完善之照顧服務。

一、 公立幼兒園：指本市之公立學校附設幼兒園及市立幼兒園。

二、 非營利幼兒園：指依非營利幼兒園實施辦法辦理，且營運成本採由家長與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共同分攤者。


